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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1〕316 号

申请人：何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

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花教函〔2021〕

238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并责令被申请人正确履行

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在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由某劳务公司派

遣至花都区某某中学担任教学工作。与同岗位在编教师待

遇存在较大差距，但实际工作与在编教师并无明显差别，

申请人在某某中学任劳任怨工作结束后，在 2018 粤 0114

民初XXXX号案中首次见到某某中学出具的关于本人的情况



第 2 页 共 8 页

说明，对此被申请人解释为该情况说明属于组织考察。

据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人事部令 2005 年第 6 号）、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

聘人员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2009 年第 139 号）、《中

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

步规范我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》（穗人社发

〔2013〕108 号）和《广州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问答（一）》

（穗人社发〔2010〕128 号）等规定，按照“公开、平等、

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，促进高校

毕业生就业。

对照《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（2010）276 号）

执行。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考察工作由事业单位或其主管部

门根据工作实际成立考察工作小组，统一组织实施。考察

工作小组不少于 3 人，应包含纪检监察机构工作人员。第

四条考察对象为考试（含笔试、面试或技能测试）、体检

合格的拟聘用人员。考察采用调阅个人档案、提供原单位

（学校）鉴定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考察内容主要包括政治

思想、道德品质、能力素质、遵纪守法（含计划生育）、

工作或学习表现等情况，应聘资格条件的真实性。第七条

考察工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地考察或信函考察的方式

进行。采用实地考察方式的，由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提前

通知考察对象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社区，考察工作小组应到

以及删除[-]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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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察对象所在单位或社区等进行考察了解，力求客观、公

正、全面地掌握考察对象的基本情况。采用信函考察方式

的，由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向考察对象档案所在单位党委，

组织或人事部门发出公函、调阅档案，并请所在单位提供

考察对象的现实表现材料。第八条考察工作小组成员须认

真查阅考察对象的档案材料，仔细核对年龄、学历、学位、

职称、经历和入党、入团情况。特别是涉及严重违反党和

国家方针政策或违法违纪处理情况的，必须认真核对，并

复印有关材料。第九条考察工作小组对考察过程中反映出

来的问题须核实清楚，取得的证明材料应当注明出处，并

要求相关单位加盖公章或相关证明人签名。第十条考察工

作小组负责撰写考察报告，全面反映考察对象思想、工作、

学习等方面的表现及主要优缺点，研究提出是否聘用的考

察结论，并由考察工作小组成员签名，提交事业单位或主

管部门党委（党组）讨论。考察工作小组成员对考察结论

有不同意见的，应在考察报告中予以记录。第十一条对决

定予以聘用的，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

聘用手续。第十二条对决定为不宜聘用的，事业单位或主

管部门应在决定作出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本人并说明

理由，同时告知考察对象如对考察结论有异议，可按管理

权限分工向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力资源行政部门提

起申诉。第三章工作纪律第十五条实行考察责任制和责任

追究制。按照谁考察谁负责的原则，对考察情况失真失实

的，追究考察责任人的责任。对违反上述考察纪律的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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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由此可见被申请人处强硬生成的情况说明证明，问题

是很大的，不合规的生成过程和结果应该曝光。应该让少

数有权私用公章的公职人员得到应有的处分。

被申请人不能保证公民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和监

督权的实现，降低了公众的监督能力，缺乏一个行政单位

应有的担当与责任。依申请公开也未公开，申请人有理由

怀疑对其组织考察存在严重弄虚作假、故弄玄虚等问题。

综上，本申请人针对公开诉求并无提供针对性和准确

性回复，反而暴露出被申请人在涉行政行为中存在不可告

人的秘密，不明确也不公开具体依据问题。故请求贵府复

议机构依法秉公核查，确认被申请人存在形式主义、官僚

主义，责令依法正确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义务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申请人申请公开的《某某中学 2018 年 2 月出具的

关于何某的情况说明盖章文件的依据》属于后勤管理内部

信息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适用

法律正确。

2021 年 10 月 8 日,申请人何某向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

提交《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申请

编号：[YSQ21101300050]），申请公开《某某中学 2018 年

2 月出具的关于何某的情况说明盖章文件的依据》。

《某某中学 2018年 2月出具的关于何某的情况说明盖

章文件的依据》中出具的相关文件系申请人何某在参加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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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招聘工作人员的相关考试中，被申请人要求某某中

学作出，是某某中学作出相关文件的依据，被申请人对某

某中学的要求属于被申请人在履行对本教育系统内部管理

职责的日常工作中，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范畴，

为后勤管理信息，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信息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（一）款：

“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

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”、第三十

六条第（三）款：“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

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；”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花教函【2021】

238 号）告知申请人何某其申请公开《某某中学 2018 年 2

月出具的关于何某的情况说明盖章文件的依据》属于后勤

管理内部事务信息，决定不予公开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二、被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答复，作出的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

条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

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

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”的规定，申

请人何某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

开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向申请人何某予以答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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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未超过法定期限，作出程序合法合规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

（花教函【2021】238 号）适用法律正确，作出程序合法，

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0 月 8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广州市花

都区教 育局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 表》（申 请编号：

[YSQ21101300050]），申请公开《某某中学 2018 年 2 月出

具的关于何某的情况说明盖章文件的依据》的政府信息。

被申请人于当日收到该申请后，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

花教函〔2021〕238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明确

告知申请人何某其申请公开的情况说明盖章文件的依据，

属于本机关后勤管理内部事务信息，决定不予公开。申请

人对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。

经查，根据（2019）粤 0114 民初 XXX 号和（2019）粤

01 民终 XXXX 号民事判决书，申请人何某曾就该情况说明向

广州市花都区某某中学提起一般人格权纠纷民事诉讼，审

理法院认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情况说明系某某

中学于2018年1月22日应其上级主管部门花都区教育局的

要求就何某在该校期间的工作表现作出情况说明，属于履

行工作职责行为，属于某某中学提交给广州市花都区教育

局的不予对外公开的内部文件。

以上事实有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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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申请编号：〔YSQ21101300050〕）、花教函〔2020〕8

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、（2019）粤 0114 民初 XXXX

号和（2019）粤 01 民终 XXXXX 号民事判决书、申请人身份

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。

本府认为：

申请人申请公开《某某中学 2018 年 2 月出具的关于何

某的情况说明盖章文件的依据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“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

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

可以不予公开”之规定，结合相关法院判决结果，应可认定

为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可不予公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“对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三）

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

予公开并说明理由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，并说

明了理由，合法有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：

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

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……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在

2021 年 10 月 8 日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于 10 月

26 日作出答复，程序合法。

申请人要求撤销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依据不足，

本府不予支持。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void(0);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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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

出花教函〔2021〕238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


